112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合作/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噴射沉積用粉體製程技術開發
	類別
	■學界分包

□研究機構分包

□業界合作開發

□業界委託

□共同執行委託

	隸屬之科專計畫
	產業減廢與循環高值製程技術開發計畫(1/4)
	經費
	700仟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校級；□學院級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聯繫瞭解細部需求)
	陳宗麟/ (03)4712201- 357249

	執行目標
	開發可供噴射沉積製程製作成高緻密塗層之抗電漿粉末。

	預期效益
	完成製作噴射沉積用粉體所需之製程技術研究，使該粉體可匹配噴射沉積製程而形成低孔隙率塗層。

	工作項目及時程
	1. 時程:112年01月~112年12月。
2. 完成至少3種以上粉末配方研究。
3. 使用上述粉末於基材上形成高緻密塗層(孔隙率<5%)。

4. 噴塗粉末耐蝕性初步評估。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期刊論文____篇；□專利____件；

■研討會論文_1___篇；■研究報告__2_件(期中及期末)；

□工程原型____件；□軟體____套

□其它(請說明)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1. 噴塗用粉末D50:0.1~20μm。
2. 塗層孔隙率<5%。
3. 經審查委員審核同意後予以驗收。

	合作對象必要之人員專長
	1.具備金屬及陶瓷材料開發經驗之學界或研究機構。
2.具備產學研究執行經驗。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1. 球磨機。
2. 加熱設備。

3. 電化學分析設備。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備註：本規劃表及相關附件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12年11月25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研究計畫有關之資格
	1、 具本案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
2、 中華民國合法登記之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

	1、 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可包含書面、實體、或展示。
2、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1、 研發能力之證明
2、 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證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資格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材電所加測組

聯絡電話：03-4712201# 357249
承辦人：陳宗麟
主官(管)：




